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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稱地位的法制化強固：NPT 建制核武國

核保防特權的深化與影響

曾雅真 *

摘　要

國家間的不對稱地位，是國際社會的重要特徵。國際條約的談判定稿、簽署、

批准，以及生效的法制化過程，反映締約國對某些概念或對於彼此相對地位的合意 

(consent)，它是國家肯認 (recognition) 的重要指標。國際核不擴散條約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 透過核保防 (nuclear safeguards) 協議暨其

附加議定書的法制化路徑，差異化核武國與非核武國核保防的權利暨義務。國際鈾

濃縮中心 (International Uranium Enrichment Center) 核燃料銀行 (fuel bank) 的法制化，

肯認俄羅斯自願核保防協定的例外，對非核武國施加額外的核保防制約，再度強固

核武國的國際優勢地位。

核保防協議是全球核不擴散建制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的核心機制，

它是肯認某些強權具備國際不對稱地位的法制化典範。研究發現，國際造法的法制

化過程，可以利於國際差序地位的固化。生效暨遵循核不擴散條約暨各種核保防協

議，不但突顯國際原子能總署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核保防建

制反映的國際地位不對稱現象，並且進一步產出強權國際地位強固效果，是對於

NPT 建制產出國際差序地位的持續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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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uclear Safeguards Privileges for the 
Nuclear-Weapon States in the NPT 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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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ymmetrical status is an important charact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legalization process of negotiation, drafting, signature, ratification and entering into for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reflect the consent that contracting states agreed to certain 
ideas or their relative status, it is an important indication to state’s recognition. With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nuclear safeguards agreement as well as the additional protocol,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 differentiated the rights 
and duties between the nuclear weapon states and the non-nuclear weapon states.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Uranium Enrichment Center (IUEC) fuel bank recognized 
the exception of Russia’s voluntary offer safeguards agreement, imposed additional 
safeguards constraints on the non-nuclear weapon states, and solidified the international 
supreme status. 

The nuclear safeguards agreement is the core of the NPT regime. It is the legalization 
example for recognizing that certain great powers possess international asymmetrical 
status. This paper discovered that leg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is 
promoting the solidif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ierarchical status. The coming into force 
and the compliance with the NPT and its relative nuclear safeguards agreements showed 
the asymmetry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produced solidification effectiveness to 
the international great power status. It is the continuous recogni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hierarchic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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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霸權 (hegemon) 或強權 (great powers) 之優勢國際地位，是國際社會的常

態。自物質權力視角出發的國際位階觀點，以為國家之相對物質權力，乃是維

繫霸權優勢地位的不二法門 (Gilpin, 1981)。不過，此種觀點無法解析某些相對

物質權力衰落國，例如二次大戰結束後的法國，被納入國際強權俱樂部的現

象。今日俄羅斯的國力已大不如冷戰時代，可是仍然睥睨群倫，成為國際政治

不可忽視的要角。相對物質權力的起伏，固然是決定國際地位 (status) 的重要稟

賦，但是國際社會對於國家地位的肯認 (recognition)，顯然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Greenhill, 2008; Ringmar, 2012)。

國際社會中，存在諸多彰顯國際間國家不對稱地位的典章制度，諸如聯合

國憲章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明訂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所擁有的否決

權、國際貨幣基金會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與世界銀行 (World Bank) 的
不等值表決權重分配，以及國際核不擴散條約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 刻意劃分的核武國 (nuclear-weapon states, NWS) 與非核

武國 (non-nuclear-weapon states, NNWS)。這些不均等的權利義務 (obligation) 安
排，以及國際地位的劃定，均因為國際法制化 (legalization) 的加持，而取得正

當性 (legitimacy) 與權威 (authority)，國家因此被賦予遵循 (compliance) 的義務。

因此，國際建制 (international regimes) 具有劃定國際地位的重要功能。遺憾的

是，現有涉及國際地位的討論，多在闡述國家在國際社會爭取優勢國際地位的

原因 (Larson & Shevchenko, 2019; Renshon, 2017)，以及國際地位爭奪可能引發

的國際衝突 (Lindemann, 2010; Murray, 2019)，並沒有具體論述，國家如何利用

建制塑成 (regime formation) 與建制執行 (regime implementation)，劃定強權地

位，以及如何強固此種地位優勢。

NPT於1970年3月5日正式生效後，即持續透過法制化路徑，差異化核武

國與非核武國在核保防 (nuclear safeguards) 建制下的不對等權利及義務，1持

1 當今兩岸正體中文與簡體中文對於國際原子能總署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使用的英文特定名詞，有不同的中文翻譯。本文就 IAEA 運用的相關英文專有名

詞，以臺灣官方正體中文的譯名為原則，另參考 IAEA 官方文件的中文譯名且加註英文，

期能避免誤解。例如我國與美國於 2013 年 12 月 20 日簽署的「臺美核能和平利用合作協

定」中文版第 10 條，即是將英文版同條文之標題 safeguards，譯為「保防」（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會，2021：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Atomic Energy Council, Executive Yuan, 2021: 
Atomic Energy Council, Executive Yuan）。另值得讀者留意之處，safeguards 一詞在不同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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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塑成國際地位的不對稱關係。NPT建制，是彰顯國際層級秩序下國際不對

稱地位的最佳案例。核保防是NPT全球核不擴散建制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的核心機制，它亦是確認某些強權具備國際不對稱地位的典範。NPT
原來的效期為25年，但在1995年的NPT審議與延長會議中 (1995 Review and 
Extension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當時的178個NPT締約國 (contracting state) 決定無限延長NPT的效期 
(United Nations, 1995b: United Nations)。爰此，NPT已經由締約國的集體肯認，

成為國際社會固化不對稱地位的法制化典範。

國際關係對於NPT以及核保防機制的論述，多在討論限制伊朗或是北韓有

意製造核武的核保防漏洞暨相關的外交折衝 (Lee, 2020)，間或有探索NPT機制

下核能和平使用與核不擴散兩原則，自初始的均平性，演變到今日差序化的過 
程（曾雅真，2018：86）。但是學術社群對於NPT如何透過國際法制化 (international  
legalization)，肯認某些強權享有不對稱國際地位的現象，則少有論述。

本文的目的，不在探討美蘇強權創建NPT建制的原因，而是企圖檢視NPT建
制，是如何被鑲嵌不對稱的國際地位，以及如何透過國際核保防規範法制化的

肯認過程，對國際不對稱地位所產出的強固效果。首將論述冷戰期間NPT建制的

塑成，亦即強權如何結合議程塑成 (agenda-setting)、安全保證 (security assurance) 
與差異化權利義務的法制化路徑，取得利益攸關國家 (stakeholder) 的肯認，塑

成強權不對稱的權力地位。接著探討NPT派生法 (secondary rule) 的全面保防協

定 (comprehensive safeguards agreement, CSA) INFCIRC/153，以及冷戰後附加議

定書 (additional protocol, AP) INFCIRC/540的差異，藉此觀察NPT如何約束非核武

國核保防的普遍性規則，對核武國核保防規則的例外性安排，以及如何深化核

武國的相對不對稱地位。最後，以俄羅斯國際鈾濃縮中心 (International Uranium 
Enrichment Center, IUEC) 的核燃料銀行 (fuel bank) 為例，觀察國際社會近期，是

如何透過法制化手段，強固核武國核保防的不對稱地位。

本文發現，NPT建制自創設以來，即不斷精緻核保防規範，產出核武國國際

不對稱地位的強固效果，持續鞏固核武國所享有的特殊地位。權力策略、國際法

制化與持續肯認，是強權在國際社會創建並維繫不對稱權位的重要構成。強權初

域之國際協定的意涵未盡相同，且兩岸也有不同的中文譯名，如我國官方將貿易救濟之

safeguards 譯為「防衛」，相關例證因無涉核能領域，茲不再贅述。核保防是國際原子能

總署的建制，旨在確保核能的和平使用，非核武國家的核設備與核物料，僅限民用核能

發電暨學術研究用途；與 IAEA 簽署核保防協議者，其核物料暨核設備之使用，皆受到

IAEA 核保防的監督（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19：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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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以優勢權力宰制，運用共同利益、資源安撫暨利害與奪等談判手段，操弄盟國

暨敵對強權立場，最終以法制化國際承諾為手段，塑造強權享有不對稱權位的正

當性。強權繼之以國際建制的派生造法 (law-making of secondary rule)，以及次等

國家的持續肯認，強固此種不對稱權位的國際建制。當面臨可能的制度挑戰國，

強權得以制度維護為號召，凝聚次等制度參與國，約制企圖取得核武提升國際地

位的建制違逆國，進一步強固強權在國際社會的不對稱權位。

貳、國際地位的肯認與權威強化

一、國際地位的定義

國際政治中的國際地位，是某國在國際社會之財富、強制力、文化、人

口、社會政治組織與外交影響力等重要屬性 (valued attributes) 排名的集體信念 

(collective beliefs) (Larson, Paul, & Wohlforth, 2014: 3)。國際地位的存續，突顯無

政府結構 (anarchical structure) 中的國際層級 (hierarchy) 現象，以及主宰國支配

從屬國的正當性權威 (Lake, 1996: 25; Wendt & Friedheim, 1995: 700)。首先，國

際地位是國際層級秩序 (hierarchical order) 中的位置財 (positional goods)，據此吾

人可以明顯地區別強國與弱國、小國與強權。再者，國際地位是一種俱樂部財 

(club goods)，也就是在某個特定團體中的會員 (membership)，例如被歸屬為強

國俱樂部或是G-20集團成員等。因此，國際地位是相對於他國，一國在敬重層

級 (deference hierarchy) 中的位置 (standing) (Renshon, 2017: 33-35)。一般而言，

最顯著的國際地位，就是強權或是霸權。處於國際社會相對優位的強權國家，

擁有更高的國際權威，享有更優渥的國際尊榮與敬重，常扮演主控者的角色，

宰制或是領導其他次等國家。

奪取優勢國際地位，一直是國際政治所關注的焦點 (Gilpin, 1981; Larson & 

Shevchenko, 2019; Renshon, 2017)，不過各種學派，對於國際社會如何維繫並

確認國際地位的觀察，則有待投注必要的關注。國際地位的解析，概略有理性

工具 (rationalist-instrumental) 學派、社會心理 (social-psychological) 學派以及建

構 (constructivist) 學派等三種觀點 (Götz, 2021: 229-239)。這三種觀點，對於國

家為何以及如何追求國際地位，有不同的看法。理性工具學派認為，擁有國際

地位，意謂該國可以提振其權力與影響力，因為國際地位是在戰略互動中，協

調宰制期待與敬重的寶貴資源 (valuable resource for coordinating expectations of 

dominance and deference in strategic interactions) (Renshon, 2017: 33)。取得國際地

位的最佳途徑，就是引發公開性、戲劇性且傳達明確訊息的國際衝突，並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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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中取勝 (Renshon, 2017: 158-162)。瑞生 (Jonathan Renshon) 闡述國際地位不

滿 (status dissatisfaction) 理論，以解釋國家之間發生衝突的根源 (Renshon, 2016: 
518-526; 2017: 32-74)。不過，提高國家地位的手段十分多樣，並非只限於戰爭

或是國際政治衝突事件，例如舉辦奧運 (Olympic games) (Cha, 2016: 144)，或是

防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國際傳染病有

成，都是提升國際地位的有效方法。哈薩克爭取設立IAEA掌控的低濃縮鈾銀行 
(LEU Bank)，也強化哈薩克的國際禁核主導國地位。2

社會心理學派學者對國家爭取國際地位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國際地位

取決於國家在寶貴屬性 (prized attributes) 的排名，例如軍事力量、經濟發展、文

化成就、外交技巧與技術創新等 (Larson & Shevchenko, 2019: 3)。社會心理學派

學者彰顯國家提升國際地位的路徑，分別是低階國家模仿高階國家並取得成就

的社會流動 (social mobility)、低階國家與高階國家競爭優勢的社會競爭 (social 
competition)，以及低階國家在創新評比項目中取得聲譽的社會創造力 (social 
creativity) (Larson & Shevchenko, 2019: 11-14)。例如中國在1960年代成功建立

核武力量，是中國被視為世界強權的重要成就。可是北韓在21世紀試爆核武，

卻被國際社會視為不法國家。顯然單純地取得某種國際物質資產，未必能取得

國際地位。國家在取得物質資產後，如何獲得國際社會普遍多數肯認其國際地

位，顯然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最後，建構學派認為，本體安全 (ontological security) 是國家追求國際地位

的原因。墨瑞 (Michelle Murray) 強調肯認在此過程中的重要性，認為肯認賦予

國家對其特定社會認同價值的信心，並提供國家需要的本體安全，以構成一組

連貫的利益，並在世界上依據這些利益行事 (Murray, 2019: 191)。國際公法的

外交承認制度 (diplomatic recognition)，是一種政治行為，當國家身分為其他國

家所認可，則被賦予正面的地位，若未能取得其他國家承認或是發生承認否定

的情況，國家將被賦予負面的地位 (Dimitrova, 2013: 664)。墨瑞援引肯認鬥爭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概念，描述國家試圖取得重要他者之肯認，以成為某個

特定社會秩序之主體 (subject) 的過程 (Murray, 2012: 134)。肯認鬥爭，也就是爭

取國際地位的過程，甚至是國際社會發生衝突甚或戰爭的重要原因 (Lindemann, 
2010)。墨瑞認為強權地位的標記，具有歷史與文化的糾結，而爭取強權地位

的手段有三，分別是大國聲量 (great-power voice)、樣版軍事力量 (exemplary 

2 關於哈薩克主動爭取設立低濃縮鈾銀行的過程，請參見曾雅真（2019）；哈薩克是推動

國際禁止核武條約 (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 的代表性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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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power) 與勢力範圍 (spheres of influence)。大國聲量是涉入國際危機管理

以取得強權之特權 (prerogative)，以界定國際秩序；樣版軍事力量是取得某種時

代性尖端武器系統，例如戰艦、航空母艦或是核彈頭洲際彈道飛彈等，這些尖

端武器系統使國家具有某種位置財，以區隔普通國家與強權的不同國際地位；

建立勢力範圍，則是確認國際社會內不同國家之間的從屬位置，以表彰強權的

身分 (Murray, 2019: 58-63)。需要注意的是，勢力範圍的場域並非只侷限於地緣

政治的範疇。以美國與中國大陸爭奪5G網路主控權的過程觀察，某種國際尖端

技術領域，也是強權爭奪勢力範圍的重要場域。

國際地位可以增益國家權力與影響力，賦予其更高的權威。國際地位具有

加乘影響力 (influence multiplier) 的效果 (Götz, 2020: 230)。首先，較高的國際地

位通常帶來某些權利與利益，例如，在國際組織中的特權角色，這些特殊地位為

其提供依據自身利益來劃定國際政治、經濟與安全安排 (arrangement) 的機會。

再者，擁有國際強權地位的國家，進而可以運用更小的成本，使小國更加順應

它的期待，取得更高的戰略利益 (Larson & Shevchenko, 2019: 233)，甚至強權可

在無需使用武力的情況下取得利益 (Murray, 2019: 5)。最後，國際地位需受到他

者的肯認 (Murray, 2019: 46)。物質權力資源的擁有，並不能連帶地產生地位，由

於國際地位是一種社會相互主體的構成，故而國際地位取決於他國的肯認與否 
(Renshon, 2017: 35-37)。國家通常會尋求特定群體，而非一般國家的肯認，也就

是說，國家是評估相對於世界中的重要他者，而非世界中的每一個國家，作出對

其位置的自我評價 (Renshon, 2017: 140-148)。即使國家渴望並具備在國際社會中

扮演特定角色的物質能力，但它不能簡單地主張具備此種社會地位，只有在此種

地位受到肯認後，它才能具備此種認同的權威 (Murray, 2019: 46)。

國際社會的霸權或是強權，是一種利用其硬權力 (hard power) 優勢，取得

其他國家肯認的臻致地位 (achieved status)，它是特定國家權力成長並取勝於霸

權戰爭 (hegemonic war) 的努力結果 (Gilpin, 1981)。由於霸權或強權地位，無

時不受到挑戰，因此，如何將此種臻致地位，經由規範化、制度化與法制化過

程，轉化為霸權秩序 (hegemonic order) 中的先賦地位 (ascribed status)，俾能強

固霸權治理的權威性與正當性，得以更有效且更有力地動員國際社會資源，享

有更高的統治效益，甚至可以彌補物質權力資源在執行霸權治理過程中所面臨

的效益遞減效果（陳欣之，2010：68），形成霸權的結構權力 (structural power) 
(Strange, 1987)，進而永續固化此種權位不對稱的優勢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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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地位的法制化肯認

肯認是確認與建構國際地位的重要構成，它涉及權利分配、認同以及制度

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Hayden & Schick, 2016: 15)，劃定國際社會正義的建構與

重構過程，決定何者為正義的主體，裁定正義的程序，以及何者被包容於或是

被排除於特定政治社群 (Fraser, 2008: 17-18)。國際政治研究，近年運用肯認或

是誤認 (mis-recognition) 概念，探討國家行為、國際衝突，以及國際正義等問題 
(Daase et al., 2015; Hayden & Schick, 2016)。不過，長期以來，國際政治研究對

於如何檢驗肯認，尚未有具體的成果。

國家合意原則，是國家肯認的重要指標。國際條約之談判定稿、簽署、

批准 (ratification)，以及生效的過程，反映締約國的合意 (consent) (Shaw, 2017: 
689-692)。國家合意原則明定於《維也納條約法公約》(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一國對於條約的法制化肯認，代表一國對於承受條約

拘束之同意。一國得以簽署或換文的方式接受條約的拘束，也得以批准、接受 
(acceptance)、贊同 (approval) 或加入 (accession)，或任何其他同意的方式為之 
(United Nations, 1969: United Nations)。3所謂條約的批准、接受、贊同，以及加

入，意指一國據以在國際上確定其同意受條約拘束的國際行為 (United Nations, 
1969: United Nations)。4議定條約的約文，應以所有參與草擬國家的合意為之 
(United Nations, 1969: United Nations)。5最後，不問條約生效與否，同意受條約

拘束者，稱為締約國 (United Nations, 1969: United Nations)；6同意接受條約拘束

暨條約對其生效者，稱為當事國 (party) (United Nations, 1969: United Nations)。7

3 條文英文為 “The consent of a State to be bound by a treaty may be expressed by signature, exchange 
of instruments constituting a treaty, ratification, acceptance, approval or accession, or by any other 
means if so agreed.” (United Nations, 1969: United Nations)

4 條文英文為 “‘ratification’, ‘acceptance’, ‘approval’ and ‘accession’ mean in each case the international 
act so named whereby a State establishes on the international plane its consent to be bound by a treaty.” 
(United Nations, 1969: United Nations)

5 條文英文為 “The adoption of the text of a treaty takes place by the consent of all the States participating 
in its drawing up...” (United Nations, 1969: United Nations)

6 條文英文為 “‘contracting State’ means a State which has consented to be bound by the treaty, 
whether or not the treaty has entered into force.” (United Nations, 1969: United Nations)

7 條文英文為 “‘party’ means a State which has consented to be bound by the treaty and for which 
the treaty is in force.” (United Nations, 1969: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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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國際造法自談判到約文定稿之際，國家的肯認即已成型。國家經由

條約造法所構成的國際公法 (Shaw, 2017: 688)，提供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穩

定的期待 (stable expectations)，以及建立有效的底線與共同基準 (Burley, 1993: 

220)。依據條約神聖原則 (pacta sunt servanda)，締結國際條約的法制化過程，可

賦予強權國際地位的正當性與權威性，並取得國際社會的肯認。

締結國際條約的國際造法，是國際社會運用規範法制化 (legalization) 進而

制度化的重要形式，它可以解釋本土政治行為者的偏好與動機，以及特定國際

規範的具體形象 (Goldstein et al., 2000: 396-398)，甚至穩固不對稱的國際地位排

序（陳欣之，2010：74）。國際法制化的判別標準包括義務、精確 (precision) 

與授權 (delegation) 三項指標。義務是指，國家受到規則或承諾的約束，其行為

乃是國際法之普遍性規則、程序與論述的客體。精確意指，明確定義其要求、

授權或禁止的行為。授權則是第三方被授權來實施、解釋與適用規則，解決糾

紛，甚至制訂新的規則 (Abbott et al., 2000: 401)。

國際建制塑成與建制運作，需要不同的國際法制化策略，以取得國際肯認。

在國際建制塑成階段，霸權談判方可以發揮結構領導力 (structural leadership) 效

應，將物質權力轉化為談判過程的討價還價槓桿 (bargaining leverage)，威脅利誘 

(arm-twisting or bribery) 談判對手，俾改變其偏好 (Young, 1991: 289)，取得對手

國讓步，同意以國際條約的形式，法制化國家間的不對稱權位。進入建制運作階

段，依據國際建制的核心原則，國際組織可以在強權協助下，運用派生造法手

段，拓展國際建制規則的涵蓋廣度與遵循深度，以達到國際肯認建制權利義務

的地位固化效果。IAEA執行核保防的權威性，已為NPT締約方審查會議所肯認 

(United Nations, 1995a: United Nations)。IAEA依據NPT的授權，研擬定型化核保

防協定，更透過保防監管，評定締約方遵循NPT的表現。締約國批准與遵循NPT

暨核保防協定，不啻是對NPT建制的持續肯認，深化核武國與非核武國的國際地

位不對稱性。

參、NPT核保防差異的法制化

一、早期的二元平行核保防建制

NPT於1970年生效之前，核保防的實施主體與方式十分多元。美國自1950

年代起，與其他國家簽署雙邊民用原子能和平協定，向締約國提供研究用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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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器與核物料，美國提供的核設備暨核物料的核保防，係由美國原子能委員會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負責。8 1950年代末期，IAEA與歐洲原

子能共同體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EURATOM) 成立後，即分別向

其會員國提供不同形式的核保防服務。美國轉而委請IAEA，執行美國提供他國

核設備暨核物料之核保防，9構成早期核保防機制的二元平行現象。

IAEA成立於1957年，《IAEA規約》(The Statute of the IAEA) 第三條，授權

IAEA建立與管理核保防措施，以確保由IAEA提供，或應其要求提供，或處於

其監督或控制之下的材料、服務、設備、設施與資訊，不被用於推動任何軍事

目的；並且在締約方提出請求時，將核保防監督適用於任何雙邊或多邊安排；

也可以在一國請求下，將核保防監督適用於該國的任何核活動 (IAEA, 1989b: 

IAEA)。美國為求簡便，亦將IAEA該等規範，適用於美國與他國的雙邊民用原

子能和平協議，委請IAEA執行美國向他國所提供之核反應器與核物料的核保防

監督。

EURATOM自1958年成立後，非侵入物料路徑 (non-intrusive materials 
approach) 是EURATOM保防體系的特徵 (Mallard, 2014: 462)，但是未明確其主旨

係為防止核擴散。EURATOM設立條約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第七章的核保防條款，要求會員國之核材料與核技術僅能用

於設立條約所允許之目的 (EURATOM, 2018: EUR-Lex)，並依據執委會規則，建

立料帳申報制度與查核系統 (Kilb, 2016)。

相對地，IAEA保防體系的早期特徵，是採侵入設施路徑 (intrusive facility-
based approach) (Mallard, 2014: 462)，僅針對特定設施或項目進行核保防。IAEA
於1959年與日本簽署第一份IAEA核保防協定，就加拿大向日本出售之研究型核

反應器用核燃料，實施核保防 (IAEA, 1998: IAEA)，但IAEA理事會在討論該份

協議時，部分國家曾表達強烈的反對意見 (Fischer, 2007: 9)。在此時期，IAEA
先後發布INFCIRC/26與INFCIRC/66文件暨其修正版本，10揭示IAEA針對特定設

施的核保防體系，包括各種核反應器暨其使用之核燃料、再處理廠 (reprocessing 
plants)、核燃料轉化廠 (conversion plants)，以及製造廠 (fabrication plants) 等 

8 例如中華民國於 1955 年自美國取得的原子反應器與核物料，是由美國原子能委員會進行

核保防（法務部，1955：全國法規資料庫）。
9 例如中華民國暨美國於 1965 年，委請 IAEA 執行核保防 (IAEA, 1965: IAEA)。
10 目前最新版為 INFCIRC/66/Re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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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EA, 1968: IAEA; IAEA, 1998: IAEA)。INFCIRC/66文件已建立核保防建制的

基本組成要件，包括核物料衡算報告 (nuclear material accounting records) 與視察 
(inspection) (IAEA, 1968: IAEA)，但仍然不是一個涵蓋核燃料循環所有環節的全

面性核保防機制。時至今日，INFCIRC/66/Rev.2文件構成IAEA的特定項目核保

防協定 (item-specific safeguards agreements)。未加入NPT之以色列、印度與巴基

斯坦三國，11是唯三與IAEA簽署並生效實施INFCIRC/66/Rev.2特定項目核保防協

定的國家，以確保該協定所規定之核材料、核設施與其他物項，不用於製造核

武器，或用於任何軍事目的，並且此類物項僅可用於和平目的，不得用於製造

任何核爆炸裝置 (IAEA, 2021d: IAEA)。

二、NPT建制談判過程的不對稱核保防承諾

基於壟斷核武的共同利益，美國與蘇聯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先後自1965年起提交NPT談判草約，12 1966年起，更以18國裁軍委員會為談判平

臺，開啟美蘇合作的NPT國際造法進程（曾雅真，2018：75）。在此過程中，對

非核武國實施不對等的核保防，成為主要工業化非核武國家接受NPT的嚴重障礙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Nonproliferation, 2009: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如何消弭盟邦的疑慮，成為美蘇共同塑成核不擴散機制所面臨的共同挑戰。

美國以核武安全保證，企圖打消西德等主要盟國掌控核武以自保的意

圖。13 1966 ~ 1968年美蘇外交協調NPT草約期間，美國順應蘇聯建議，以核

武分享 (nuclear sharing) 機制，取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以下簡稱北約）的多邊核武軍力 (multi-lateral force) 提議，

在北約盟國部署美國核武，北約盟邦平時擁有計畫與諮商權，但美國單獨擁有

核武最終發射的決定權，並由北約盟國執行核武投擲作戰。14美國以此向蘇聯

11 以色列官方從未承認或否認擁有核武，印度與巴基斯坦則宣示其核武能力。
12 蘇聯於 1991 年解體，其加盟共和國分別獨立；俄羅斯聯邦 (Russian Federation) 繼承蘇聯

之聯合國會員暨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席位。本文簡稱1991年後之俄羅斯聯邦為俄羅斯。
13 冷戰時期，西德的正式名稱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與簡稱東

德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分屬美蘇不同陣營。1990 年西德

合併東德，成為今日通稱的德國。
14 依據北約的說明，北約的核武分享安排，由 30 個會員國元首共同決定北約的核戰略計劃

暨諮商。北約內部另組成北約核計畫小組 (Nuclear Planning Group)，負責北約核政策的

製定暨實施。部分北約會員國部署可投擲美軍核彈的雙重用途戰機 (dual-capable aircraft, 
DCA)，並進行相關訓練。這些部署於歐洲的美軍核武，由美國絕對控制暨保管，盟國則

提供 DCA 戰機的後勤支援 (NATO, 2021: N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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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制約西德核武化的誠意，蘇聯則對核武分享機制是否違逆核不擴散精神，

保持善意沉默，西德等北約盟國則受惠於美國的核武安全保護 (Alberque, 2017: 

Ifri)。

在NPT起草談判過程中，執行核保防視察所涉及的政治、軍事與經濟

利益交錯，構成美國、蘇聯，以及EURATOM國家的博奕重點。當時作為

EURATOM會員國的比利時、義大利、荷蘭與西德，15已經擁有核反應爐，並

接受EURATOM的視察，這些國家認為無需接受IAEA與EURATOM的重複視

察 (Bunn, 2007: 50)。西德與義大利也不信任蘇聯籍的IAEA視察員，主張依據

EURATOM標準，維持原有的EURATOM視察 (Bunn, 2007: 50)。蘇聯支持NPT的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憂心西德擁有核武 (Quester, 1972: 22)，西德的EURATOM
自主核保防視察主張，更加深蘇聯的疑慮。在此情況下，蘇聯強力支持由IAEA
執行核保防的立場，因而與美國暨英國的NPT談判立場產生共鳴。

日本與西德等工業化國家，都有意發展核電產業，以取得重大的經貿利

益，他們擔心以防阻核武擴散之名所施行的IAEA核保防建制，不啻維繫核武國

原有的核產業優勢，使這些非核武國的核工業處於不利狀況。他們主張，核保

防將對非核武國核工業造成的額外經濟負擔，核保防視察會提高工業間諜活動

的風險，並可能危及專利情報，以及契約關係的機密性 (Baeckmann, 1988: 22)。
針對此點，美國詹森 (Lyndon Baines Johnson) 總統於1967年12月2日宣示，NPT
核保防將不會妨礙任何國家的和平活動，美國人並不要求任何國家接受自己也

不願接受的核保防，未來美國簽署NPT條約並適用核保防機制，除了對國家安

全有直接重要性 (direct national security significance) 的核設施之外，美國將允

准IAEA對美國所有的民用核活動，實施核保防 (Baeckmann, 1988: 22; Congress, 
2002: Congress.gov)。英國隨即於1967年12月4日發表類似的聲明 (Baeckmann, 
1988: 22)。美國與英國自願納入核保防監管的宣示，成為爾後核武國簽署並實

施自願核保防協定 (Voluntary Offer Agreement, VOA) 的先聲 (Baeckmann, 1988: 
22; IAEA, 2021b: IAEA)，也說服西德等工業化非核武國接受NPT的核保防查核。

西德代表隨後在北約理事會上表示，若美蘇等核武國均自願接受IAEA核保防監

管，將會是一個公允的對待 (fair treatment) (NATO, 2020: NATO)。

15 當時 EURATOM 會員國為法國、西德、義大利、荷蘭、比利時與盧森堡等六國，其

中法國已於 1960 年成功試爆核武，另一核武國家的英國，遲至 1973 年才獲准加入

EURATOM 暨歐洲經濟共同體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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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蘇聯與英國的大力支持下，NPT於1970年3月5日正式生效，將1967

年1月1日前即已製造並進行核爆或其他核爆裝置的國家，定義為核武國家，其他

締約方則是為非核武國家 (IAEA, 1970: IAEA)。NPT區隔核武國與非核武國的作

法，奠定核保防規範差異化締約國權利暨義務的基礎，強制要求非核武國需與

IAEA簽署核保防協定，由IAEA查核非核武國的核材料、核設施暨核活動。

NPT建制成型的同時，即透過NPT條約的締結批准等法制化程序，肯認核

武領域國際地位的不對稱性。NPT要求核武國家不直接或間接地轉讓核武器予

非核武國家，亦絕不協助、鼓勵或誘導任何非核武器國家製造，或以其他方法

取得核武器，或控制核武器 (IAEA, 1970: IAEA)。非核武國家則受到更多的承諾

義務所拘束，除了保證不製造核武器，不直接或間接地接受其他國家的核武轉

讓，不尋求或接受製造核武的援助外，也不向他國提供此種援助 (IAEA, 1970: 

IAEA)。更重要的是，非核武國允諾接受IAEA的核保防監管，查核該等非核武

締約國是否已履行NPT之義務，防止該國將核材料自和平用途轉移至核武器或

其他核爆炸器械 (IAEA, 1970: IAEA)。但是，NPT也補充，NPT核保防不影響各

締約方和平使用核能的權利，且不妨害締約國的經濟或技術發展，或和平使用

核能的國際合作 (IAEA, 1970: IAEA)。不過，後續核保防建制的發展，不時反映

NPT非核武國的核能和平使用權利，多受制於核不擴散的前提條件，使核不擴

散原則成為凌駕NPT核裁軍與和平使用原則之層級化規範（曾雅真，2018）。

爰此，NPT條約已差別化締約國的權利義務，法制化核武國寡占核武的國

際地位，剝奪非核武國得研發、製造與部署核武，以維護國家安全的權利。同

時，在核保防查核與跨國出口管制 (export control) 機制的雙重約束下，非核武國

亦不得協助他國研發、製造與部署核武，形同非核武國被賦予集體義務，共同

維護核武國的國際寡占核武地位。

美國與蘇聯在共同塑造NPT建制的過程中，美國對盟邦採取利誘說服手段，

安撫西德的安全焦慮，消除西德取得核武的管道，強化北約的約束力道，改善與

蘇聯關係，更創建核不擴散機制，將IAEA的核保防監管，升級成為確保核不擴

散的普世手段 (Alberque, 2017: Ifri)。尤其重要之處，是美國與蘇聯共同創建NPT

建制，以國際條約形式，法制化美蘇與其他次等國家的不對稱權位關係。

三、全面核保防定型化協議的法制化肯認

NPT要求所有非核武國需與IAEA締結核保防協議，由IAEA對該國實施核保

防查核 (IAEA, 1970: IAEA)。NPT建制完成後，IAEA在美蘇強權的協助下，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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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結定型化核保防協議的派生造法策略，逐步將EURATOM會員國暨日本等重

要核商業大國，納入核保防查核網絡，擴大肯認不對稱國際地位的固化效果。

IAEA核保防定型化協議暨其附加議定書，以及小數量議定書  ( smal l 
quantities protocols)，結合核武國的自願核保防協定，構成核保防建制的規範架

構。NPT要求，非核武國與IAEA應於NPT生效之180日內，單獨或是會同其他

國家，依據IAEA規約與IAEA締結核保防協定 (IAEA, 1970: IAEA)。NPT於1970
年生效後，IAEA理事會於同年4月通過決議，成立核保防委員會 (safeguards 
committee)，16邀請IAEA會員共同討論新型核保防定型化協議的內容 (IAEA, 
1998: IAEA; Rockwood & Johnson, 2016: 60)。由此衍生核保防建制的規範架構。

每一次的核保防定型化規則的制定、簽署、生效與實踐，都發揮重複肯認的效

果，強固非核武國應強制接受核保防監管的義務，以及非核武國與核武國所共

同構成的國際地位不對稱性。隨著更多的非核武國簽署並批准IAEA核保防定型

化協議暨其附加議定書，非核武國集體地肯認自己的次等地位，以及核武國地

位的優越性。

IAEA於1972年公布實施CSA。IAEA核保防委員會於1971年3月提出草案，

並經IAEA理事會通過後，於1972年正式公布，以NPT締約國與IAEA實施NPT
核保防的定型化協議INFCIRC/153 (IAEA, 1972a: IAEA)，作為NPT非核武國實施

NPT核保防義務的國際協議範本，此協議隨後被簡稱為全面保防協定。CSA雖

存在全面查核不足的缺失 (Fischer, 1997: 32-33)，不過它的實踐發展，確認IAEA
在核保防建制的主導性角色，它是全球核保防規範的造法者，以及執行全球核

保防建制的監督者。隨著國際社會簽署並生效CSA國家的不斷增長，更堅定核

保防建制，是實踐國際核能合作之前提的重要特徵。

CSA揭示，核保防建制之目的，在預防 (prevention) 暨嚇阻 (deterrence) 和
平用途之核材料被不法轉用到軍事用途。首要是核實NPT非核武國一切和平核

活動中的所有原材料或特種可裂變材料，未轉用於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裝置 
(IAEA, 1972a: IAEA)。其次，核保防建制的另一目的，是運用核保防作為預防暨

嚇阻的手段，及時探知重量級核材料，從和平核活動轉用於製造核武器或其他

核爆炸裝置或其他未知目的，並及早探知此種危險，進而嚇阻此類轉用 (IAEA, 
1972a: IAEA)。CSA運用締約國的書面核材料衡算 (nuclear material accountancy) 
報告暨核設施設計資訊，進行視察與查證工作，結合設施圍阻 (containment) 與

16 核保防委員會又稱為 22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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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 (surveillance) 等輔助手段，例如在核設施上安裝防止竄改的封緘 (seals and 
tags) 或攝影機，以及環境採樣 (sampling) 等 (IAEA, 1972a: IAEA)。

全面核保防定型化協議的制定，如同NPT的締約過程，是國際社會相關國

家政治談判的結果，不過由於它是定型化協議，所以NPT非核武國只能照單全

收，沒有內容修訂的權力。接受核保防監督的NPT非核武國，承諾IAEA具有

視察締約國是否遵守核保防義務的權利 (IAEA, 1972a: IAEA)，締約國之配合義

務，包括建立國家核材料帳料衡算暨管控系統 (accounting and control system)，
向IAEA申報核材料暨核設施設計資料，以及接受並配合IAEA核保防視察的 
義務。

INFCIRC/153定型化協議，要求締約國建立國家核材料帳料衡算暨管控系

統，於該國與IAEA之保防協定生效日起30日內，送交初始報告 (IAEA, 1972a: 

IAEA)，繳交隨時更新的核物料結算區 (material balance area) 的衡算報告 (IAEA, 
1972a: IAEA)，以及每半年向IAEA送交核材料的半年度報告 (IAEA, 1972a: 

IAEA)，如果發生任何異常的事件或情況，還要送交特別報告 (IAEA, 1972a: 

IAEA)。附加提報核反應器、臨界裝置、轉化廠、燃料製造廠、再處理廠、同位

素分離廠或獨立的貯存設施，或使用總量大於1有效千克核材料的任何場所之設

計資料 (IAEA, 1972a: IAEA)，以作為IAEA進行視察與查核的基準。

視察是IAEA查核締約國的重要手段，配合視察更是締約國的義務。CSA
規定，IAEA可派遣視察員，對締約國執行特別視察 (ad hoc inspection)、例行視

察 (routine inspection) 與專門視察 (special inspection)。各種視察旨在：（一）

核查報告是否與紀錄一致；（二）核實所有核材料的位置、標記、數量暨組

成；以及（三）核實關於說明不明材料量、發貨方／收貨方差額以及帳面存量

不確定性之可能原因的資料。特別視察是為核查一國之核材料初始報告 (initial 
declarations)，或核材料衡算變化報告，以及核查國際轉讓所涉及的核材料 
(IAEA, 1972a: IAEA)。例行視察通常依據規定的時間表進行，或屬於不宣布或

臨時通知性質的視察。不過依據CSA規定，IAEA只針對某一核設施的特定場

域，或是預期某些會發生核材料流動的戰略點 (strategic points) (IAEA, 1972a: 

IAEA)。如果IAEA認為國家所提供的資訊，不足以讓IAEA履行其核保防職責，

則可以進行專門視察 (IAEA, 1972a: IAEA)。IAEA尚可對核設施之建造期、運

轉期，進行設計資料核查訪問 (design information verification visit)，以核查核設

施的設計資料，並確認沒有進行未經報告的核活動，或於除役後查核該設施的

敏感設備是否已無法使用 (IAEA, 1972a: IAEA)。在IAEA進行各項視察期間，

IAEA視察員可對關鍵量測點 (key measurement points) 進行採樣、非破壞性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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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destructive analysis)、封緘檢測與更換，以及監視攝影機維護等作業 (IAEA, 
1972a: IAEA)。

1972年公布的核保防定型化協議INFCIRC/153，以及IAEA與EURATOM於

1973年簽署之INFCIRC/193有關EURATOM國家執行NPT核保防協定，結束了國

際社會核保防措施多元化的分歧局面。由於EURATOM遲至1977年才批准生效

INFCIRC/193，蘇聯暨美國均對IAEA與EURATOM施加壓力，要求IAEA依據定

型化核保防協議，對EURATOM執行嚴格查核，兩強甚至達成諒解，敦促IAEA
強化核保防部門職能，並將工作不力的IAEA副總幹事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解職 (FRUS, 1980: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四、強化查核的定型化附加議定書 (AP INFCIRC/540)

專注於核材料衡算，是CSA協定的特徵，但也構成締約國可能趁隙隱匿

偽報資料的空間。西德暨日本等二個重要盟國，在1970年代堅持發展鈾濃縮氣

體擴散廠，強權因而就核保防視察作出重大妥協，專注於核材料的衡算與查報 
(Fischer, 1997: 33; Kessler, 2013)。冷戰結束後，伊拉克、北韓與伊朗的核活動，

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引發核保防國家報告資料之正確性暨完整性 (correctness 
and completeness) 的疑慮。北韓於1985年加入NPT，並於1992年與IAEA締結

CSA協定。但是IAEA特別視察初始報告後察覺，核材料的數量有異，進而要求

專門視察，但為北韓所拒絕，導致IAEA結論北韓違反核保防協定，繼而呈報聯

合國安全理事 (IAEA, 1998: IAEA)，引發至今懸而未決的北韓核武爭議。北韓更

於2003年1月10日宣布退出NPT，並且宣稱不再受到IAEA核保防協議的約束。

北韓核武事件致使IAEA核保防建制的威望與效能飽受質疑 (Asada, 2004; Liles, 
2007)，進而催生1997年旨在強化核保防查核效能的INFCIRC/540定型化附加議

定書。

IAEA自1993年開始採取行動。IAEA總幹事 (Director General) 下設的保防施

行常設諮詢委員會 (Standing Advisory Group on Safeguards Implementation) 於1993
年建議，應確保在施行核保防的國家內，不存在未申報的核活動 (IAEA, 1998: 

IAEA)。IAEA於1993年成立93 + 2計畫，該計畫提出兩組強化核保防監督能力

的建議。第一組建議，是在已有的CSA條文授權下，可立即採行的措施，例如

及早提供設計資訊、環境採樣，以及使用衛星圖像等 (Rockwood, 2002: 126)。
第二組建議則是額外的法律授權，將締約國核燃料循環的全程，納入核保防的

監管範圍，取得相關資訊，並進行必要的視察與檢證 (Rockwood, 2002: 126)。
針對額外授權路徑，93 + 2計畫規劃有三種選項，分別是再解釋定型化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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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CIRC/153、重新修正定型化協議INFCIRC/153，或是重新制訂一個新的核保

防規範。評估擴張解釋與重新修約所可能引發的政治成本，IAEA理事會決定以

補充新法的方式 (Katzenberg, 2013: 75)，通過定型化附加議定書INFCIRC/540，

並責成IAEA總幹事與CSA締約方，依據INFCIRC/540定型化格式，締結附加議

定書，同時與NPT核武國，談判附加議定書或其他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IAEA, 

1997: IAEA)。

INFCIRC/540定型化附加議定書，主要是擴張核保防監管範圍，並允准

IAEA更大的視察權限。INFCIRC/540定型化附加議定書的締約國，必需提報涉

及核燃料循環全程之研究活動、核設施場址 (site)、建築物詳細敘述、礦場及濃

縮廠運作狀況、原物料 (source material)、豁免核物料的數量與地點、涉及核燃

料循環特定設備或非核物料之進出口等資訊，並在IAEA發現提報資料有不一致

或者有需要澄清的疑慮時，允許IAEA視察員進入額外地點進行「補足性視察」

(complementary access)。

首先，INFCIRC/540定型化附加議定書締約國，需向IAEA提供，核燃料循

環所有環節所涉及與不涉及核材料的各種設施與場所資訊，以及包括放射性廢

物在內之所有核材料的資料。締約國需提供不涉及核材料但與核燃料循環有關

之研究與發展活動，例如轉換 (conversion)、濃化 (enrichment)、燃料製造 (fuel 

fabrication)、核電反應器 (power reactors)、研究型反應器暨其關鍵設施 (research 

reactors & critical installations)、再處理 (reprocessing)，以及高階廢料 (high level 

waste) 處理的資訊 (IAEA, 1997: IAEA)。另外，也要提供存在核材料之核設施，

以及使用核材料但非核設施之相關場所 (locations outside facilities) 的所有營運資

訊 (IAEA, 1997: IAEA)。這些資訊包括場址內建築物的用途與作業情況 (IAEA, 

1997: IAEA)，並且如果涉及鈾礦、鈾濃縮廠及釷濃縮廠，則必需要提交其產量

資訊 (IAEA, 1997: IAEA)。除了一般核材料申報外，若有依據INFCIRC/153第11

項所終止，包含鈽、高濃縮鈾或鈾233在內之中高階核物料，則需提供其地點或

進一步處理的規劃內容 (IAEA, 1997: IAEA)。涉及反應器暨相關設備、使用於反

應器之非核物料、輻射燃料元素之再處理廠暨其特別設計，或準備用於其上之

設備、燃料元素製造廠、旋轉組件 (rotating component) 暨生產重水、氚暨其化

合物及其特別設計，或準備用於其上之設備等核能用途之特定設備，以及特定

之非核能物料，皆需向IAEA提交其進出口資訊 (IAEA, 1997: IAEA)。締約國還

需向IAEA報告該國未來10年，包含核燃料循環研發在內的核燃料循環整體規劃 

(IAEA, 1997: I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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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INFCIRC/540定型化附加議定書締約國，也賦予IAEA視察員更大的

視察權與准入 (access) 權。除了一般CSA的特別、例行與專門視察外，當IAEA

認為提報的資訊不符，或有進一步釐清疑惑之必要時，可於視察的前24小時通

知當事國 (IAEA, 1997: IAEA)，對締約國境內的特定場址或地點，進行「補足性

視察」(IAEA, 1997: IAEA)。IAEA視察員在締約國派員陪同下，可對視察場所，

透過目視觀察、核物料清點、檢查與核物料數量來源暨處置有關的紀錄、環境

取樣、輻射偵檢與測量儀器之使用、安裝封緘，以及其他辨識與防制儀器等

方式，進行檢查 (IAEA, 1997: IAEA)。IAEA可在已申報場所以外的必要場所，

蒐集環境樣本 (IAEA, 1997: IAEA)。如若IAEA對場址同時實施設計資料核查訪

問、特別視察或例行視察時，有關場址任何地方接觸的提前通知時限，可以縮

短至實施前2小時，在例外情況尚可少於2小時 (IAEA, 1997: IAEA)。締約國不得

妨礙IAEA的視察准入 (IAEA, 1997: IAEA)，且應盡一切合理努力，滿足IAEA的

准入要求 (IAEA, 1997: IAEA)，締約國且需發給IAEA視察員至少一年有效的多

次入境簽證 (IAEA, 1997: IAEA)。締約國需保證IAEA視察員與IAEA機關的國際

通訊自由，以及監測設備的自動傳輸要求 (IAEA, 1997: IAEA)。

最後，INFCIRC/540定型化附加議定書更緊縮締約國的報告時程。依據

INFCIRC/540定型化附加議定書，初始報告需自附加議定書生效日起之180日內

完成提報作業，每年5月15日前提報上一年之年度更新報告 (annual updates)，並

於每季結束後之60天內，完成當季之出口設備或非核物料的出口報告 (quarterly 

declarations on exports) (IAEA, 1997: IAEA)。

定型化的附加議定書於1997年公布。IAEA認為，結合CSA與附加議定書之

核查手段所構成的整全式核保防 (integrated safeguards)，將能提升IAEA保防機制

的效率，所以極力鼓勵各國在締結CSA之餘，亦能簽署並生效附加議定書。

觀察臺灣、南韓以及前蘇聯集團的東歐國家就可以發現，遭遇外部安全威

脅且受到美國安全保護的美國盟邦，愈發快速加入附加議定書。例如中華民國

臺灣於1971年10月退出聯合國，不再是IAEA會員，並非NPT締約國，不過，

亦於同年12月6日簽署臺─美─IAEA三邊核子保防協定，接受IAEA核保防監管 

(IAEA, 1972b: IAEA)。1998年9月14日，臺灣以換函方式，同意由IAEA在臺灣執

行INFCIRC/540定型化附加議定書之保防監管（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021：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Ministry of Justice, Republic of China, 1998）。南韓也在附加

議定書公布兩年後的1999年，就簽署附加議定書 (IAEA, 2021c: IAEA)。蘇聯解

體後，屬於前蘇聯集團的東歐國家紛紛加入EU/EURATOM以及北約組織，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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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美國提供安全保護的國家，簽署加入附加議定書的速度愈快，例如喬治亞

共和國 (Georgia) 於1997年簽署加入附加議定書 (IAEA, 2021b: IAEA)，17彰顯次

等國家以服膺核保防查核交換美國安全保障，肯認美國霸權地位的趨向。

截至2021年6月15日，IAEA統計，全球計有185個國家與IAEA簽署並生效

CSA，其中137方已實施附加議定書。18 IAEA統計顯示，CSA暨附加議定書已廣

泛受到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的肯認，它再次強固了核武國與非核國國際地位的

不對稱性。

肆、不對稱自願核保防協定的強化

核武國表面上自願與非核武國接受相同的IAEA核保防查核，但實際上享受

諸多例外優渥條款，更得以國家安全之名，限縮接受核保防查核的適用範疇。

透過VOA核保防協議暨附加議定書的特殊例外安排，彰顯核武國有別於非核武

國的不對稱國際權位。非核國對此種不均等的國際權位差序化待遇，出於不同

的原因，或是無可奈何，或是未敢置喙批判，只能沉默以對。這些不同原因的

國際默許，再次肯認強權在國際社會擁有特殊權位，更強化這些強權VOA核保

防國際協定的正當性與權威性。

一、核武國的VOA核保防協議

在NPT締約談判階段，德國所爭取的核保防普遍性原則 (universality)，表

面上促成美國與英國等核武國自願接受IAEA核保防監管的VOA核保防協議，可

是細查這些號稱自願的VOA核保防協議，卻一再強調核武國接受IAEA核保防的

特殊地位。形式上，核武國與IAEA所簽署之核保防協議，其內容是沿用定型化

CSA或是附加議定書的定型化格式，但實質上，這些VOA核保防協議在核保防

目的、核保防範圍暨查核方式的差異化安排，均強固了核武國的特殊地位，而

非如德國所願，達到核保防普遍適用於所有NPT締約國的期待。有關核武國簽

署生效VOA核保防協議暨自願性附加議定書的概況，請參見表一。

首先，NPT並沒有核武國需接受IAEA核保防監督義務的規定，核武國可

以隨時退出或廢止VOA，如此作為且無礙其作為NPT核武國的地位。就法源觀

17 東歐國家，以及前蘇聯解體後之新興獨立國家加入 CSA 與附加議定書的時間，請參見

IAEA (2021b: IAEA)。
18 包括臺灣在內 (IAEA, 2021d: I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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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言之，讓核武國接受IAEA核保防查核的VOA核保防協議，與非核武國同意

IAEA核保防查核的核保防協議的法源，並不相同。非核武國與IAEA簽署、批

准、履行，並遵循的CSA核保防協議，乃是為履行NPT的條約義務。相對地，

核武國接受IAEA核保防查核，乃是基於自願，而不是NPT的條約義務。這解釋

了五個核武國在其簽署VOA的前言部分，都強調該國接受IAEA核保防核查，

並非是依據NPT義務，而是基於其他理由，例如為履行鼓勵非核武國接受IAEA
核保防監督的承諾 (IAEA, 1981a: IAEA)，或是基於善意 (IAEA, 1985: IAEA)，與

IAEA合作的意願 (IAEA, 1981b: IAEA)，或是為支持IAEA宗旨，促進核能和平利

用以造福人類等等 (IAEA, 1989a: IAEA)。不過，VOA仍是國際條約，它規範了

締約方的權利暨義務，並且具有權威性暨正當性。為此，VOA的締約、批准暨

履行，代表著國際社會對核武國核保防特殊地位的肯認。

再者，美國與英國等核武國家與IAEA簽署VOA核保防協議的主要目的，是

透過核武國的政治宣告，形成一股吸引力，鼓勵更多的國家，尤其是德國與日

本等工業化核產業國，接受IAEA核保防查核 (Baeckmann, 1988: 23)。表面上，

核武國的VOA核保防協議，在避免歧視核武國與非核武國的民用核活動，強化

核武國與非核武國之間的國際轉讓 (transfers)，並就視察員培訓與研發視察技

術，提供更多的機會 (Baeckmann, 1988: 23)。但實際上，吾人可以發現，德日

等國被納入核保防機制後，美國與英國方才實踐其政治承諾，是核武國自願被

表一　核武國參加IAEA核保防協定暨附加議定書概況（截至2021年2月止）

文件

國家

美國 蘇聯／俄羅斯 英國 法國 中國

自願核保防協定

IAEA情況通報編號 
(INFCIRC)

288 327 951 290 369

簽署日 1977/11/18 1985/02/21 2018/06/07 1978/06/27 1988/09/20
生效日 1980/12/09 1985/06/10 2020/12/31 1981/09/12 1989/09/18

自願性附加議定書

IAEA情況通報編號 
(INFCIRC)

288/Add.1 327/Add.1 951/Add.1 290/Add.1 369/Add.1

簽署日 1998/06/12 2000/03/22 2018/06/07 1998/09/22 1998/12/31
生效日 2009/01/06 2007/10/16 2020/12/31 2004/04/30 2002/03/2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英國已於2020年12月31日退出EU/EURATOM，IAEA與英國所簽署之雙邊自願保防協定與附

加議定書，亦自是日23時起生效 (IAEA, 2021a: IAEA; IAEA, 2021c: IAEA)。該約旨在替換英國

仍為EU/EURAOM會員期間，EURATOM、英國與IAEA於1976年9月6日並於1978年8月14日
生效之VOA自願協定 (IAEA, 1978: IAEA)，以及英國與IAEA於1998年9月22日簽署，並於2004
年4月30日生效的自願附加議定書 (IAEA, 2005c: I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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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核保防機制的時間性前提。細察各國簽署與生效CSA暨其附加議定書的時

間，可以發現，美國與英國簽署／生效VOA的日期，都遲於德國與日本簽署／

生效其保防協定的日期 (IAEA, 1978: IAEA; IAEA, 2021d: IAEA)。

第三，相對於非核武國將其所有的核設施、核物料暨核活動納入IAEA核

保防查核，VOA核保防協議卻允准核武國，以國家安全為由，提交限制查核清

單，限縮IAEA核保防核查範圍。例如美國暨英國有條件同意，將該國所有的

核設施與核物料，納入IAEA核保防查核，但涉及國家安全之核設施暨其核物

料除外 (IAEA, 1978: IAEA; IAEA, 1981a: IAEA; IAEA, 2021a: IAEA)。俄羅斯承

諾納入IAEA核保防的範圍更為有限，僅限於俄羅斯所指定且沒有被俄羅斯撤

出 (withdraw) 的民用核設施暨其核材料 (IAEA, 1985: IAEA)，同時俄羅斯可以

在適當的情況下，於保防設施清單，添加或刪除受核保防查核的設施 (IAEA, 
1985: IAEA)。在20世紀，接受IAEA核保防核查的俄羅斯民用核設施只有3座，

分別是位於庫察多夫 (Kurchatov) 的IR-8研究型反應器、諾佛佛羅涅茲卡雅 
(Novovoronezhskaya) 核電廠的五號機，以及自伊朗取回重約12公斤的鈾235高濃

縮鈾 (Khlopkov & Chekina, 2014: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0
年俄羅斯與IAEA協議，於安加爾斯克 (Angarsk) 的IUEC，設立全球首座核燃料

銀行，並將該核燃料銀行納入核保防查核 (IUEC, 2010; IUEC)。中國的VOA核

保防協議，也採取同俄羅斯的限制清單，限定IAEA對中國所指定的核設施，

實施核保防 (IAEA, 1989a: IAEA)，並且中國可以隨時從這份已經受限的核保防

查核清單，撤出某些核材料於核保防查核之外 (IAEA, 1989a: IAEA)。目前，中

國提交核保防監督的候選核設施共有26項，包括壓水反應器、重水反應器、研

究型反應器、高溫氣冷反應器、鈾濃縮廠、核燃料元件生產線等設施 (United 
Nations, 2019: United Nations)。

最後，就查核方式而言，IAEA以節約查核人力資料為由，採取清單抽樣原

則，只對核武國提交清單中的部分核設施，實施核保防視察 (Baeckmann, 1988: 
24)。IAEA清單抽樣的考量在於：（一）選擇某一設施，是否符合該國所簽署

之其他協議的法律義務；（二）執行核保防監督的新方法，或者採用新設備與

新技術的過程中，是否可以獲得有益的經驗，以及（三）針對即將出口至CSA
國家之核材料，對核武國出口方實施核保防監督，是否可以提高IAEA核保防的

成本效益 (IAEA, 2019: IAEA; United Nations, 2015a: United Nations)。截至2019年
12月，美國提供的核保防清單計有274個核設施，不過IAEA只選擇對美國能源

部下屬的薩凡納河 (Savannah River) 工廠的K區域核物料中期貯存設施 (K-Area 
Material Storage facility) 實施核保防措施。1981 ~ 2019年期間，IAEA對美國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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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核設施總共進行了869次視察 (Office of Multilateral Nuclear and Security Affairs, 

2020: U.S. Department of State)。整體而言，相對於非核武國，核武國無論是在

查核範圍或是實際的保防視察，都享有相當的特殊待遇。

不過，比照CSA的要求，VOA核保防協議也要求核武國，必須就保防清單

內的核設施，建立衡算體系、提出帳料報告，以及進出口報告，並允許IAEA以

抽樣原則，對核設施清單內的中選設施，實施視察。

二、核武國的自願性附加議定書

美國為強化核保防效能，於定型化附加議定書INFCIRC/540談判過程中，

強烈主張應強化查核的侵入性原則 (intrusiveness)。德國、日本、比利時、瑞

士與西班牙等國則堅持，核保防建制應具備普遍性原則，因為缺乏普遍性原則

的核保防方案，將會產生歧視性競爭效果，不利於各國核產業的發展，更會導

致守法國家遭遇不公平待遇（袁易，2005：137-138）。美國為換取其他國家

支持，亦同意在不妨礙國家安全的情況下，自願接受雷同於定型化附加議定書

INFCIRC/540的保防查核 (Congress, 2002: Congress.gov)。此舉為其他核武國簽署

自願性附加議定書，奠定了基礎。關於5個核武國簽署／批准自願性附加議定書

的概況，請參見表一。

美國與IAEA締結的自願性附加議定書，形式上仍載入定型化附加議定

書INFCIRC/540的所有條文，不過增列國家安全排除條款 (national security 

exclusion) (IAEA, 2009c, IAEA)，所以美國仍保有免除嚴格查核的自主裁量權。

美國駐IAEA大使於2002年致函IAEA表示：（一）IAEA引據自願性附加議定

書對美國進行核保防查核時，美國訴諸國家安全排除條款，乃是一項單方特權 

(unilateral prerogative)，該等主張不能受到任何挑戰或審查，（二）美國有意全

面且重複地引用國家安全排除條款，以排除IAEA對某些設施或資料的准入權，

（三）美國將據此，限制IAEA引據該自願性附加議定書第二條，對核燃料循環

所涉及與不涉及核材料之各種設施暨場所資訊的查核，（四）美國有意援引國

家安全排除條款，排除IAEA對現有或過往核武生產設施之特定區域的環境採樣 

(Congress, 2002: Congress.gov)。上述美國對於國家安全排除條款的聲明，亦特

別敘明於美國參議院的批准法案中 (Congress, 2002: Congress.gov)，成為美國法

案的一部分。美國以內國法限縮國際承諾的手段，不啻單邊詮釋了核武國對於

自願性附加議定書的履約承諾，並且再度透過自願性附加議定書的法制化，肯

認核武國在NPT建制的特權地位，使自願性附加議定書成為一紙虛文。

其他四個核武國所簽署的自願性附加議定書，對國家安全排除條款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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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盡相同。例如俄羅斯主張排除可能影響俄羅斯安全或國家利益之查核 (IAEA, 
2008: IAEA)；英國、法國與中國，並沒有在自願性附加議定書直接表述國家安

全排除條款，而是在前言中明載VOA核保防協議與自願性附加議定書可以同等

適用的方式 (IAEA, 2002: IAEA; IAEA, 2005b: IAEA; IAEA, 2005c: IAEA; IAEA, 
2021c: IAEA)，19技巧地將VOA國家安全條款，適用於該附加議定書。相較於定

型化附加議定書INFCIRC/540對非核武國施加的嚴格查核，以及無預警的補充視

察，核武國適用國家安全排除條款的特殊權利，再次透過自願性附加議定書的

法制化，強固核武國在NPT建制內「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之特殊地位。

中國與俄羅斯的自願性附加議定書，也明白表示有條件接受IAEA核保防

查核的立場。俄羅斯版本與中國版本，皆大肆刪減核保防的查核範圍，並未將

所有的核設施、核活動，以及核物料交付IAEA核保防，僅同意將該國協助第三

方非核武國施行的核燃料循環研發活動，以及相關核材料與核設備的進出口資

料，納入核保防查核範圍 (IAEA, 2002: IAEA; IAEA, 2008: IAEA)，間接地限縮中

國與俄羅斯接受IAEA核保防監管的規模。此外，俄羅斯與中國所簽署生效的自

願性附加議定書，完全刪除非核武國定型化附加議定書INFCIRC/540的「補足

性視察」。為此，IAEA不能以非核武國的方式同等對待中國與俄羅斯，對其進

行突擊式的查核，最多只能引據VOA核保防協議，對中國與俄羅斯進行特別視

察、例行視察與專門視察。

整體而言，核武國VOA核保防協議暨自願性附加議定書所承載的核保防，

或許具備簽署生效核保防協議的形式，但究其內容，核武國事實上只接受最低

規模，或是僅具象徵意義的核保防查核。爰此，核武國與IAEA所締結、批准、

生效暨實踐的VOA核保防協議與自願性附加議定書，不過是一紙不斷肯認核武

國享有NPT建制特殊地位的例證。

伍、俄羅斯IUEC核燃料銀行核保防的差異化

國際核燃料循環領域興起的多邊化倡議，並沒有為核武國帶來改變的契

機。相反地，強權主動介入這些新興倡議，並且再度運用IAEA派生造法，肯認

核武國與非核武國權利義務的差序化，強固核武國的不對稱權位優勢。

19 英文條文為 “The provisions of the Safeguards Agreement shall apply to this Protocol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are relevant to and compatibl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Protocol.” (IAEA, 
2002: IAEA; IAEA, 2005b: IAEA; IAEA, 2005c: IAEA; IAEA, 2021a: I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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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UEC的成形與運作

2010年在俄羅斯IUEC設立的核燃料銀行，以及2017年IAEA於哈薩克設立

的低濃縮鈾銀行，構成IAEA核燃料循環多邊化倡議 (multilateral approaches to 
the nuclear fuel cycle) 的前端 (front-end) 核燃料供應保證機制（曾雅真，2019: 
17）。強調核不擴散保證 (assurance of non-proliferation) 與低濃縮鈾供應服務保

證 (assurance of supply and services) 兩項原則，IAEA核燃料供應保證機制 (IAEA, 
2005a: IAEA)，基本上要求申請消費國 (consumer state) 應在個別供應契約內，放棄

建造暨運轉敏感的核設施，並接受CSA暨其附加議定書最高標準的核子保防措施 
(IAEA, 2005a: IAEA)。觀察《IUEC核燃料銀行設立暨供應協議》20的核保防規範，

也可以發現，核武國所享有的優勢地位不但沒有動搖，甚至受到核燃料銀行法制

化的持續肯認。

俄羅斯是最先響應IAEA核燃料循環多邊化倡議的國家，它先在2007年成

立IUEC (IUEC, 2007c: IUEC)，接著於2009年向IAEA提出在俄羅斯境內建立120
噸低濃縮鈾儲備的建議 (IAEA, 2009a: IAEA)。幾經協商，IAEA與代表俄羅斯的

國家原子能公司 (State Atomic Energy Corporation, ROSATOM)，於2010年3月29
日，簽署《IUEC核燃料銀行設立暨供應協議》，在俄羅斯領土設立低濃縮鈾實

體儲備庫，成為全球首座的國際核燃料銀行，向IAEA暨其會員國供應低濃縮鈾 
(IUEC, 2010: IUEC)。此外，依據俄羅斯內國法，IUEC乃是在俄羅斯境內註冊的

公司法人 (IUEC, 2007a: IUEC)，為確保供應保證機制順利運行，IAEA秘書長天

野之彌 (Yukiya Amano) 也在2010年3月29日當天，另外與IUEC總裁簽署《IUEC-
IAEA商業契約》21，明定IUEC必須負責自核燃料銀行提取低濃縮鈾並交付IAEA
的任務 (IUEC, 2007b: IUEC)。關於IUEC與IUEC核燃料銀行設立暨供應協議之法

律結構，請參見圖一。

20 該協議原文為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f a 
Physical Reserve of Low Enriched Uranium and the Supply of Low Enriched Uranium therefrom to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for its Member States（《在俄羅斯領土設立低濃縮鈾實

體儲備庫並向國際原子能總署暨其會員國供應低濃縮鈾協定》），本文簡稱為「IUEC 核燃

料銀行設立暨供應協議」。
21 該契約原文為 Contract between JSC «IUEC» and IAEA on execution of specific technical and 

commercial aspects of the Agreement（《國際濃縮鈾多國公司與 IAEA 執行協議之特別技

術與商業契約》），本文簡稱為「IUEC-IAEA 商業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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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EC核燃料銀行，是一個為設施地主國（俄羅斯）所擁有，但必須在IAEA
核保防查核下，由地主國俄羅斯行使監管職權的核設施。IUEC核燃料銀行的運

作，明訂於ROSATOM與IAEA所簽屬的《IUEC核燃料銀行設立暨供應協議》暨

附隨主協議的《定型化LEU交付協議》(Model Agreement for the supply of LEU) 
(IAEA, 2009b: IAEA)。透過上述協議，俄羅斯賦予IAEA對IUEC核燃料銀行實施

核保防的權利，內容包括IUEC核燃料銀行儲備庫的核保防管控，消費國申請資

格的設定暨審核，以及低濃縮鈾交付流程之管控等。設施地主國俄羅斯則保留

部分的被動授權與核照權 (licensing) (IUEC, 2010: IUEC)。

依據《 IUEC核燃料銀行設立暨供應協議》，俄羅斯是低濃縮鈾的持

有方  (owner)，但俄羅斯在交付貨物的同時，也必須將該等貨物的所有權 
(ownership)，同步移轉給IAEA，再由IAEA移轉給消費國。一旦收到IAEA秘

書長放行的要求，IUEC即必須依照IAEA要求的數量，自安加爾斯克，將低

濃縮鈾運送到聖彼得港 (St Petersburg sea port)，交付給IAEA；而低濃縮鈾的

所有權，也會自ROSATOM同步移轉給IAEA。IUEC所交付六氟化鈾 (uranium 
hexafluoride, UF6) 的鈾濃度，依規定不得超過5% (IUEC, 2010: IUEC)。IAEA秘

書長在收到交付貨物並成為持有方的同時，也必須立即將該等貨物的所有權，

再度轉讓給申請服務的消費國，藉以降低交付過程中的可能風險 (IUEC, 2010: 

IUEC)。最後，在俄羅斯轉交該等貨物給IAEA的同時，消費國即必須向IAEA
結清所有的相關費用 (IUEC, 2010: IUEC)。而IAEA在完成貨物交付後，也必須

與俄羅斯再就低濃縮鈾的補充數量進行談判，藉以維持原有的儲量水平 (IUEC, 
2010: IUEC)。有關IUEC核燃料銀行的運作流程請參閱圖二。

圖一　IUEC與核燃料銀行設立暨供應協議之法律結構
資料來源：作者分析整理自 IUEC (2007b: IU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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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UEC核燃料銀行的VOA核保防管控

依據《IUEC核燃料銀行設立暨供應協議》，IUEC核燃料銀行作為多邊供

應保證的低濃縮鈾儲備庫，必須儲有120噸鈾濃度介於2% ~ 4.95%的六氟化鈾 

(IUEC, 2010: IUEC)，且鈾濃度在4.95%的六氟化鈾儲量，不得少於整體儲量的

1/3（40噸）(IUEC, 2010: IUEC)。此外，低濃縮鈾儲備必須適用俄羅斯與IAEA

簽署的VOA雙邊核保防協議，貯存在接受IAEA核保防監督之授權組織設施，

相關核保防所需費用，由俄羅斯承擔 (IUEC, 2010: IUEC)。再者，俄羅斯也必

須確保儲備庫低濃縮鈾的裝卸 (handling)、貯存 (storage) 與運輸 (shipment)，

都符合不時修正的核安全標準 (IAEA INFCIRC/18/Rev.1) (IUEC, 2010: IUEC)；

並且所採行的實物保護措施，不得低於IAEA「核材料暨核設施實物保護」

(The Physical Protection of Nuclear Material and Nuclear Facilities) 相關文件 

(INFCIRC/225/Rev.) 所規定的標準，或者俄羅斯政府後續修訂的標準 (IUEC, 

2010: IUEC)。其所涉及的儲備庫維護暨低濃縮鈾貯存等相關費用，也由俄羅斯

承擔 (IUEC, 2010: IUEC)。

值得注意的是，IUEC核燃料銀行地主國所適用的核保防規範，乃是俄羅斯

與IAEA所簽署的VOA核保防協議，並未包括最新增訂的自願性附加議定書，其

在形式上與標準上，與IAEA一再強調的整合式保防概念，有相當的落差。由於

圖二　IUEC核燃料銀行運作流程
資料來源：作者分析製作。

註：*至少包括IAEA與消費國之核燃料供應協議、定型化LEU交付協議，以及其他費用支付契約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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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沒有將IUEC全部的核設施納入核保防的範圍，所以IAEA對IUEC核保防

的監管，僅止於IUEC核燃料銀行的低濃縮鈾儲備庫。

依據俄羅斯VOA核保防協議，以及《IUEC核燃料銀行設立暨供應協議》的

授權，IAEA自2010年7月1日起，即已經對IUEC核燃料銀行施行核保防監督，

並於2010年12月13日 ~ 17日，進行首次的視察 (United Nations, 2015b: United 
Nations)。依據IUEC的公開資訊，IAEA每年將對IUEC核燃料銀行進行一次例

行視察。在2019年10月30日 ~ 31日IAEA對IUEC核材料倉庫實施的核保防視察

中，IAEA視察員檢核的項目包括：（一）IUEC核燃料銀行倉庫 (warehouse) 的
結構是否符合參數；（二）核實衡算報告文件；（三）更換部分核材料儲罐的

IAEA封緘；（四）對核材料儲罐進行稱重，並且（五）以非破壞性檢測方法，

測量核材料的鈾濃度，以及（六）分析倉庫中所安裝之影片監控系統的紀錄等 
(IUEC, 2019: IUEC)。

三、申請消費國的核保防審核

相較之下，有意運用IUEC核燃料銀行供應保證機制的消費國，並未如核武

地主國俄羅斯享有對等的核保防待遇。消費國必須滿足IAEA設定的核不擴散實

體暨程序要件，並通過IAEA秘書長的審核，方能取得供應保證服務的資格。遵

循整全式的核保防原則，是IAEA審核消費國是否具備申請資格的前提。

IAEA會員，接受IAEA核保防，且無不良紀錄的非核武國，是申請IUEC核
燃料銀行供應服務的基本要件 (IUEC, 2010: IUEC)。爰此，遭遇與技術／商業無

關之低濃縮鈾供應擾亂的IAEA會員，可以向IAEA秘書長提出IUEC核燃料的供

應申請。第二，申請服務的消費國，必須業已納入IAEA的核保防體系。第三，

申請核燃料供應服務的IAEA會員，必須在最近一次的核保防報告中，說明未轉

用已申報之核材料 (non-diversion of declared nuclear material) 的事實，並且在近

期內沒有違反IAEA核保防的相關紀錄 (IUEC, 2010: IUEC)。易言之，申請低濃

縮鈾供應保證服務的資格僅限於，與IAEA已簽署保防協定，並且符合核保防要

求的非核武IAEA會員國。

申請服務的消費國，經IAEA秘書長審核通過者，將與IAEA簽署《定型化

LEU交付協議》。該協議共計13條，內容包括消費國應遵守的核保防協議、行

動規約、財務責任歸屬、所有權的移轉、核安全、核安保 (nuclear security) 暨
核保防的相關責任、損害賠償、用過核燃料的處置、低濃縮鈾以及任何用過之

特定裂變物質暨其衍生物 (subsequent generations of produced special fissionable 

政治學報(72)-01 曾雅真.indd   27政治學報(72)-01 曾雅真.indd   27 2022/1/11   下午 01:56:442022/1/11   下午 01:56:44



28 政治學報　第七十二期（2021.12）

material) 的運輸、裝卸、儲放與使用、不得再濃化、不得再出口或者再處理等

規範 (IAEA, 2009b: IAEA)。

《定型化LEU交付協議》重複《IUEC核燃料銀行設立暨供應協議》揭示的

消費國核保防暨禁止核擴散義務 (IAEA, 2009b: IAEA; IUEC, 2010: IUEC)。包括

第一，此項服務所供應的低濃縮鈾，或該低濃縮鈾所產出的核子或特定非核子

物料，任何用過之特定裂變物質暨其衍生物，不得用於製造核子武器、核爆炸

裝置，或其他任何軍事用途 (IAEA, 2009b: IAEA; IUEC, 2010: IUEC)。第二，非

經IAEA同意，消費國不得再出口或再濃化，該等服務供應的低濃縮鈾，以及

任何用過之特定裂變物質暨其衍生物 (IAEA, 2009b: IAEA; IUEC, 2010: IUEC)。
第三，對於此項低濃縮鈾暨任何用過之特定裂變物質暨其衍生物的使用、貯存

暨運輸的實物保護，也不可低於「核材料暨核設施實物保護」的最新修訂標準 
(INFCIRC/225/Rev.4) (IAEA, 2009b: IAEA; IUEC, 2010: IUEC)。最後，此項低

濃縮鈾僅能用於核能發電 (IAEA, 2009b: IAEA)。並且，IAEA文件INFCIRE/18/
Rev.1暨其後續修訂文件所制訂的核安全標準，以及裝卸、儲放暨裝運等相關規

定，均適用此項低濃縮鈾 (IAEA, 2009b: IAEA; IUEC, 2010: IUEC)。

《定型化LEU交付協議》要求消費國，需將供應服務保證所提供的低濃

縮鈾，納入消費國與IAEA締結的核保防協議，並且持續施行該等核保防監管 
(IAEA, 2009b: IAEA)。此外，該等核保防的相關規定，也適用於履行該協議職權

的IAEA視察員 (IAEA, 2009b: IAEA)，如果發生消費國不遵循，並且沒有改善未

遵循核保防義務之情事，IAEA將依據《IAEA規約》第XII.C條，直接削減或中

止對該國的援助，要求歸還所提供的核材料與核設備，並報請聯合國安全理事

會就該等情事進行討論 (IAEA, 2009b: IAEA)。

一旦完成《定型化LEU交付協議》的簽署，俄羅斯在接獲IAEA秘書長放行

的要求之後，即必須依據俄羅斯內國法的規定，提供LEU放行所需要的所有文

件並核發許可證 (IUEC, 2010: IUEC)。此外，IAEA秘書長不必取得IAEA理事會

或俄羅斯的同意，即可依約逕自要求俄羅斯自IUEC核燃料銀行交付所需要的低

濃縮鈾 (IUEC, 2010: IUEC)。

非核武國未遵循核保防承諾，即不得取得核物料的核不擴散供應服務原

則，是IUEC核燃料銀行供應服務機制的重要法制化作為，該等原則早已透過

1995年NPT締約方審查會議的認可與決議，取得權威性與正當性 (United Nations, 
1995a: United Nations)。觀察《IUEC核燃料銀行設立暨供應協議》以及《定型化

LEU交付協議》可以發現，良好的核保防表現，乃是非核武國申請IUEC核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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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供應服務的唯一前提。申請國如若有未遵循IAEA核保防的不良紀錄，將無

法受到核燃料供應服務保證的支援。

綜上觀察，透過國際造法的法制化過程，IAEA取得監管非核武國國際核物

料供應的核保防表現審定權。非核武國必須接受IAEA全面核保防協議的拘束，

厲行核不擴散承諾，並且其核保防表現，需由IAEA主觀評定。相較於非核武國

在NPT建制下日漸嚴格的核保防管制，核武國卻得以運用國家安全排除條款限

制核保防查核的深度與廣度，遊走於核保防規範內外，享有核武國地位所賦予

的自由裁量權。

陸、結論

強權可以創建彰顯不對稱地位的國際建制，強化其國際地位的權威性暨正

當性。霸權或強權可以塑成國際建制，為參與國劃定不對稱的國際地位，鑲嵌

權利義務不對等原則，突顯其優勢國際地位。在建制運作階段，國際組織揮舞

已被次等參與國所認可的權位不對稱原則，由此創造一系列的派生規則。有鑑

每一次的國際談判，都是國家間權力博奕的較量，締結國際建制相關派生協議

的過程，不啻是締約當事國對該等建制隱涵不對稱權力地位的再次肯認。有關

不對稱地位法制化強固的運作脈絡，請參閱圖三。

國際地位的維繫，需要強固該等國際地位所連帶產出的特殊權利，透過立

基於該等特權的國際建制，重複不斷地取得國際肯認，即得以強固此種特權的權

威性與正當性。NPT建制之初，不無有運用不對稱談判權力，塑造核武國與非核

武國的對價關係 (quid pro quo) (Joyner, 2009: 9)，此種權利義務不均等地位一旦被

法制化之後，採取強制性的核保防措施，即成為非核武國日後必須遵循的國際義

務，成為IAEA日後制定一系列核保防定型化協議的法源。強權國家繼續在封閉

的IAEA理事會施展權力政治的優勢，完成定型化核保防協議與附加議定書，並

以NPT建制非核武國的承諾為由，要求非核武國必須一體接受，並且不得任意更

動。IAEA核保防定型化協議的法制化過程，以及非核武國加入並遵循這些核保

防定型化協議的重複實踐，一再強化NPT建制的權威性，重複肯認非核武國務必

遵行的IAEA核保防規範，以及非核武國在NPT建制內的次等位階。

非核武國試圖在IAEA核保防造法機制內，扭轉不均等權利義務的努力，皆

因違逆既有NPT建制的不對稱權位原則而徒勞無功。核武國自噓善意，但自願

締結的核保防VOA核保防協議與自願性附加議定書，並沒有削弱NPT建制內核

武國所享有的特殊地位與權利。相反地，五個核武國一再重申沒有接受IAEA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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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防的義務，彰顯核武國不受核保防規範所拘束的行動自由。再者，核武國在

自願性核保防協議中引進國家安全排除條款，不單為自身利益開啟後門，更取

得IAEA暨所有NPT非核武國的集體肯認，透過法制化路徑，持續強固核武國在

NPT建制下的特殊地位。

21世紀初葉IAEA提出的核燃料循環多邊化倡議，曾試圖以多邊核設施地

主國名義，將核武國納入CSA暨其附加議定書所構成的整全式核保防體系，不

過，NPT建制的核武國優勢地位，仍發揮重要的規範因循作用。作為IUEC核燃

料銀行地主國的俄羅斯，不單僅適用有限的VOA核保防協議，並且透過IAEA對

於核燃料供應保證服務的嚴格審核權，新創國際核能法原則，要求非核武國的

核物料供應，需取決於該國核保防的遵循表現。IUEC核燃料銀行的法制化，再

次強固核武國不對稱的國際地位。

在條約神聖原則下，強權透過國際造法所固化的國際地位，具備權威性、

正當性，以及規範因循效應。自NPT建制創設至今，IAEA核保防的屢次法制

化，皆持續不斷地肯認核武國所獨有的不對稱特殊地位。NPT建制的核保防法

制化過程顯示，構成某些國際建制的權利義務不對稱原則，會隨著該建制的法

制化過程，發揮內在規範強固，以及國際地位永續固化的效果。這些受惠於國

圖三　不對稱地位法制化強固的運作脈絡

資料來源：作者分析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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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不對稱建制的強權，更會集體地擁護暨支持該等國際建制，以持續固化強權

與次等國家間的不對稱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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